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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乐学院班级导师工作考核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推进班级导师制的实施，充分发挥班级导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指导作用，根据《山东理工大学班级导师制实施办法》和《音乐学院班级导师制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制订本考核细则。

一、考核时间

班级导师工作每学年考核一次，学年末进行。

二、考核评价标准

1、考核采用百分制，学生评价占70%，学院评价占30%。

2、评价最终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

3、优秀等级为考核成绩在90分以上且在本学院班级导师排名前30%者,合格等级为60分以上未获优秀等级者，不合格等级为60分以下者。

三、考核实施

1、个人总结。班级导师本人对照工作职责，根据一年来的工作情况，总结主要工作成绩、存在的不足之处、下一步工作打算以及对学院班级导师工作的建议意见。

2、工作交流。根据实际情况，学院通过会议或书面方式组织班级导师进行工作交流，相互借鉴工作经验，促进班级导师工作的开展。

3、学生评价。学院统一印制《音乐学院班级导师考核学生评价打分量表》（附后），由各年级辅导员组织学生评价。

4、学院评价。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，根据导师日常工作开展情况，综合学生评价结果确定评价等级，面向全院公示，无异议后将评价结果报学校。

四、本办法解释权在音乐学院。

五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6月30日

附：

音乐学院班级导师考评学生打分量表

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姓名： 

	项目
	评议参照内容
	分值
	得分

	德
	班级导师是否弘扬“为人师表、诲人不倦”的教风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；关心爱护学生，富有责任感和奉献精神。
	20
	

	能
	班级导师是否有很好的教学能力和学识水平，能为同学们提供学业指导、发展指导？

是否采用同学们喜欢的方式组织班级活动？
	10
	

	勤
	学校要求班级导师每学期至少组织或参加2次主题班会，每学期至少组织1次与专业学习有关的集体活动，每月至少2次深入班级宿舍，每学期与每名学生至少谈心1次。

班级导师是否按照要求组织、参加你们的班级活动？

是否经常到你们班级、宿舍与同学们进行交流？
	20
	

	绩
	配备班级导师后，班级导师是否有效地开展了思想引导、学业指导、发展指导？

你认为班级导师作用发挥效果如何？
	20
	


